
 

 

 

 

联合〔2025〕11814 号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洪泽湖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取消监事会和监事的关注公告 

受江苏洪泽湖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及其发行的相关债项进行了信用评级。除评级委托关系外，联合

资信、评级人员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影响评级行为独立、客观、公正的关联关系。 

根据联合资信最近的评级结果，公司个体信用等级为 bbb+，考虑到洪泽区经济和财政实力较强，

公司外部发展环境良好，业务具有一定区域专营优势，并在政府补助和业务承做等方面获得政府支

持，外部支持提升 5 个子级，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评

级的相关债项评级结果详见表 1，评级有效期为相关债项存续期。“22 洪泽专项债/22 洪泽债”由江

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 1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进行信用评级的存续期内公开发行债券情况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上次主体评级结果 上次债项评级结果 上次评级时间 债券余额 兑付日 

2280458.IB/184616.SH 
22 洪泽专项债/ 

22 洪泽债 
AA/稳定 AAA/稳定 2025/06/12 5.60 亿元 2029/10/28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联合资信整理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江苏洪泽湖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和监事的

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称，根据《江苏洪泽湖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公

司对经营管理机构进行调整，免去曹琦、杨小强、张园、王枫及唐尧监事一职，公司不设监事、监

事会，并已修订章程。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上述变动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告另称，本次变更完

成后，公司将不存在监事会和监事，由股东或上级部门设立的内部审计机构行使相关职权。上述事

项不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事项，联合资信已与公司取得联系并了解相关情况，认为以上事项对公司信用水平暂

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综合评估，联合资信决定维持上次评级结果不变，公司个体信用状况为 bbb+，

外部支持提升 5 个子级，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22 洪泽专项债/22 洪泽债”的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此页无正文） 

 

 

特此公告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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